关于开展我校2015届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
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    根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安徽省教育厅和安徽省财政厅《关于开展2015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皖人社秘〔2015〕92号文件精神，现就开展我校2015年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发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补贴对象、补贴标准及发放原则

（一）补贴对象。2015届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残疾毕业生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。按800元/人的标准一次性发放，主要用于解决毕业生求职过程中相关费用补贴。

（三）发放原则。坚持诚实守信、自愿申请、学院初审、学校复核、公平公正、专款专用的原则。

二、申领发放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4月6日—4月10日，符合补贴条件的我校毕业生自愿向所在学院提交补贴书面申请（附件1）。申请材料应附:所在家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证明材料，或学生本人残疾证，《就业创业证申领表》（附表3）及相关证明材料，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一式两份，个人银行（徽商银行）帐户信息等。申请表一式两份（学校及学校所在地人社部门各一份）。

（二）学院初审公示。4月13日—4月16日，由各学院进行初审，对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名单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。4月17日，学院将各项材料报招生就业处。上报材料包括《安徽省2015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》一式两份、《安徽省2015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一览表》(附件2)，《就业创业证申领表》一式两份，两张两寸照片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两份。
（三）学校复核公示。4月17日—4月20日，由学校进行复核公示。

（四）办理《就业创业证》。4月21日—4月27日，由学校统一到蜀山区人社局办理《就业创业证》。

（五）上报审核。4月28日，学校将公示无异议的申请补贴人员相关材料报合肥市人社局，合肥市人社局会同财政部门进行审核确定。

（六）拨付资金。各地人社、财政部门在确保资金安全情况下，结合本地实际，于5月底前将补贴资金足额发放到毕业生手中。

三、有关要求 

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发放工作涉及困难毕业生的切身利益，请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认定和补贴发放工作，明确职责，严格按照条件、程序和时间节点，扎实做好各项工作。

    附件：1.安徽省2015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

           2.安徽省2015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一览表

          3.《就业创业证》申领表

招生就业处
2015年4月2日

附件1

安徽省2015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

学校（院系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

	学生基本情况
	姓  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贴一寸
免冠照片

	
	生 源 地
	
	学    历
	
	

	
	专     业
	
	移动电话
	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QQ
	
	

	
	家 庭 地 址
	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联 系 电 话
	
	电子邮箱
	

	
	开 户 行
	
	银行账号
	

	学生申请
	本人申报情况属实，申请领取求职补贴，请予批准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所在学校意见
	
该生填报情况属实，经公示无异议，同意上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职能部门联审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

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财政部门意见

盖章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注
	全省公开监督电话：0551—62654537（人社厅）        


附件2 

	安徽省2015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一览表

	填报学校（盖章）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

	序号
	毕业生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家庭住址
	联系号码
	发放类型
	开户行
	银行卡号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　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　 审核人： 　


说明：发放类型是指：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残疾学生二类
附件3

《就业创业证》申领表

	姓　　名
	
	性    别
	
	2
寸

免

冠

照

片

	出生日期
	  年   月   日
	民    族
	
	

	文化程度
	
	政治面貌
	
	

	联系电话
	
	婚姻状况
	
	

	户籍地址
	
	

	户籍性质
	农业口   非农业口　居民户口
	

	常住地址
	

	原证件号码
	优惠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就失业证号：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学历情况
	毕业时间
	毕业于何校何专业
	学  历

	
	
	
	

	
	
	
	

	职业资格
专业技术职务
	时    间
	职业资格、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及等级
	备  注

	
	
	
	

	
	
	
	

	已享受就业扶持政策内容及期限
	             

	提供材料目录
	身份证□  户口簿□   毕业证书（明）□ 职业资格（专业技术 证书□   照片□   
其他□：​​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人签名
	以上资料由本人填写，情况真实。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签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以下由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填写

	领证人员类型
	城镇户籍的劳动者□             进城求职的农村劳动者□
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□           其他□　　

	证件编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

	初审意见：
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（盖章）
	审核意见
（签名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（盖章）
	审批意见：
（签名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（盖章）


